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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寿光蔬菜瓜果产业协会提出并负责监督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寿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寿

光蔬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永军、李素英、刘银伟、夏海波、胡莹莹、丁俊洋、张忠义、张林林、张梅

志、国家进、李光聚、桑军永、李朋、刘天英、刘春香、田素波、陈永波、李树增、亓烨、孙文祥、王

延泽、桂承德、郝婷婷、张国强、刘建邦、王学奎、王凯燕、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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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寿光蔬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管理、品牌使用、标识使用和管理、监督保

护。

本文件适用于寿光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寿光蔬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在一个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内，属相关组织所有，由若干农业生产经营者

共同使用的农产品品牌。

3.2

寿光蔬菜

依托寿光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生产的、能够体现天然、新鲜蔬菜产品特质的优质农产品及加工品的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4 品牌管理主体与职责

4.1 品牌管理主体

4.2 寿光蔬菜瓜果产业协会为“寿光蔬菜”商标的持有人。

4.3 “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持有人授权寿光市蔬菜合作社联合会负责“寿光蔬菜”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的推广运营，对商标的使用和管理负责。

4.4 寿光市蔬菜合作社联合会负责对“寿光蔬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进行全面监督，对品牌运营管

理主体有引导建设和工作指导的义务。

4.5 品牌管理机构职责

4.5.1 寿光市蔬菜合作社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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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寿光蔬菜品牌的挖掘、遴选、培育、推介、评价等工作：

a) 负责组织“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的申报、评选、宣传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b) 组织成立“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评审委员会，负责申报单位的品牌评审工作；

c) 受理“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申报资料，对申报单位和产品的资质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d) 组织拟定《“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整体形象标识授权使用合同》，并监督实施。

4.5.2 “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评审委员会

由寿光境内德高望重或有突出贡献的蔬菜产业领军人物、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农产品品牌专家共

同组成，主要职责：

a) 依据品牌管理机构制定的《“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评价指标表》对申报农产品品牌进行评

价；

b) 提出需进行现场核查的农产品品牌名单，按评价标准、评审规则和现场审查要求等，直接或者

委托品牌管理机构进行现场评审；

c) 评审委员会在材料评审，现场核查的基础上，形成评审报告，向品牌管理机构提报拟推荐名单。

5 品牌使用申请

5.1 申请主体类型

寿光市境内的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规模

的组织，可申请使用“寿光蔬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5.2 申请基本条件

申请主体应符合下列所有条件：

a) 成为寿光蔬菜瓜果产业协会会员；

b) 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c) 申请单位需具有自有注册商标；

d) 无不良诚信记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5.3 申请扩展条件

申请主体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a) 蔬菜生产基地（具有自主经营蔬菜基地或合作社协议采购基地）在寿光市行政辖区内，必须严

格按照法定的正规技术操作规程或者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推行的标准化生产规程进行标准化生产，鼓

励应用高于良好农业规范（GAP）的“寿光蔬菜”生产标准，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规范使用农业投入品，

产品通过寿光市检测中心或其他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b) 产品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应用二维码等手段实现全程可追溯，品牌管理机构和标

识持有人对二维码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

c) 产品通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GAP商检认证中的一项或多项，并在有效期内的优先申请使用。

5.4 申请程序

5.4.1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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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区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蔬菜生产经营单位，申报使用“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

5.4.2 提交材料

申请主体应本着自愿原则，向寿光市蔬菜合作社联合会提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明材料：

a) 资质证明（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

b) 本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质量控制措施；

c) 规范使用“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志书面承诺书；

d) 其他需提供的产品认证证明等文件和材料。

5.4.3 评审

标识使用申请，一年1-2次集中申请，自申请截止日期开始，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审核工作：

a) 对申报单位和产品的资质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b) 组织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产品及产地进行实地考察；

c) 评审委员会做出书面审核意见。

5.4.4 结果公示

通过有关信息公开网站统一向社会公示拟授权许可的申请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5.4.5 授权使用

5.4.5.1 公示无异议后，将授权许可的申请人报标识持有人和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备案。备案申

请人，应办理以下事项：

a) 与品牌管理机构签订《“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使用合同》，合同内容应当依法约定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使用期限、违约责任等；

b) 品牌管理机构向申请人发放《“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准用证》。

5.4.5.2 获得《“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准用证》的使用者，应当诚实守信，按授权范围规范使

用标识。

6 标志使用规范

6.1 标识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注册的文字、图形等设计使用，不得自行改

变标识的文字、图形等组合和比例；印制标识的规格，原则上不得小于自身产品商标的规格，且需排列

在自身产品商标之前或之上。

6.2 标识使用者在设计附有标识的包装、标签、广告时，须将设计方案报品牌管理机构审查或者直接

委托品牌授权管理机构进行统一设计，经品牌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报品牌标识持有人、农业农村局、市

场监管局备案，方可由品牌管理机构和标识持有人经招投标程序选定的印刷厂进行印制，确保“寿光蔬

菜”区域公用品牌包装风格一致。

6.3 标识使用主体农产品进入市场前必须按品牌授权管理机构的要求，原则上统一进入品牌管理机构

指定的场所，或经品牌管理机构认可的自有场所，进行视频监控分拣包装；应当统一品质、统一包装、

统一商标、统一规格进行销售；使用主体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传承区域人文历史

和农耕文化，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高。

7 标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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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标识使用者应指定专人负责标识的管理和使用。建立标识使用台账，确保标识不失控、不流失，

不得向他人转让、许可、出售和馈赠。

7.2 标识使用者应当自觉维护“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声誉，保证产品质量与服务优良。

7.3 品牌管理机构对标识使用者进行日常监督，有下列情形的，品牌授权管理机构应当要求标识使用

者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使用资格：

a) 擅自改变标识文字、图形等组合和比例，印制标识不符合要求的；

b) 未建立标识使用台账，标识管理不规范的；

c) 未执行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落实质量控制措施的；

d) 产品不达标，消费者反映强烈且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e) 其他未按照规定使用标识的。

7.4 有下列情形的，品牌管理机构、品牌标识持有人应当取消标识使用者资格：

a) 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被依法注销的；

b) 使用标志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不在寿光市行政辖区内的；

c) 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不合格的；

d) 未经授权，私自向他人转让、许可、出售和馈赠标志的；

e) 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f) 其他严重影响品牌形象的。

7.5 标识使用者需在《“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使用合同》所规定的标识使用期限满前一个月

向品牌管理机构提交复核申请，经品牌管理机构审核符合规定的，报品牌标识持有人同意后，可授权继

续使用。

8 监督保护

8.1 对擅自使用、仿冒“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及其他损害“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标识形

象和声誉的使用者，由有关职能管理部门依法追究其侵权行为和违法责任。

8.2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相关农产品从种植到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

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重点加强对“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产品生产主体生产基地环境、

用肥用药、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化的管理，对农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检。

8.3 寿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寿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

加工企业后的监督管理，对食用农产品依法开展质量监督抽检，对违规使用“寿光蔬菜”标识的行为依

法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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